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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總　　統　　令
﹏﹏﹏﹏﹏﹏﹏﹏﹏﹏﹏﹏
	總統令
	中華民國106年1月25日
華總一義字第10620004011號


茲公布《駐波蘭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與駐台北華沙貿易辦事處避免所得稅雙重課稅及防杜逃稅協定》，自中華民國105年12月30日生效。
總　　　統　蔡英文
行政院院長　林　全
註：附《駐波蘭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與駐台北華沙貿易辦事處避免所得稅雙重課稅及防杜逃稅協定》內容見本號公報第2頁後插頁。
	

總統令
	中華民國106年1月9日


　　特派李大維為中華民國慶賀帛琉共和國總統就職典禮特使。
總　　　統　蔡英文
行政院院長　林　全
外交部部長　李大維
	

總統令
	中華民國106年1月17日


　　考試院第12屆考試委員浦忠成已准辭職，應予免職。
　　此令自中華民國106年2月1日生效。
總　　　統　蔡英文
	總統令
	中華民國106年1月19日
華總二榮字第10600005790號


　　臺灣省政府前委員秦金生，才器雋秀，瑋質高華。少歲趨庭承訓，忠孝家風傳世，卒業國立海洋大學，嗣獲臺灣師範大學碩士學位，遜志時敏，步月登雲。歷任救國團地方團務委員會總幹事暨臺灣省政府委員、訓練團教育長、公務人力培訓處處長等職，支策據梧，百緒紛陳，開辦進修教育訓練，深化團隊合作精神；推展終身學習理念，創新網路教學事宜；辦理國際性研討會，厚植文官秀異人才，振裘持領，發硎初試；謨慮運帷，胸臆自出。尤以省府副秘書長任內，先後協濟成立省民服務中心、公共工程品質管制中心、廉政委員會，構築制度化服務管道，落實簡政便民措施；開設婦幼保護熱線，精進基層照護系統，明目達聰，體現民意；改柱張絃，領異拔新。綜其生平，紓籌匡輔－贊省府之要樞，旌智殫誠－抒藎猷於前箸，遺緒遐福，簡冊聿昭。遽聞溘然長逝，軫悼良殷，應予明令褒揚，用示政府篤念賢彥之至意。
總　　　統　蔡英文
行政院院長　林　全
﹏﹏﹏﹏﹏﹏﹏﹏﹏﹏﹏﹏
國　史　館　令
﹏﹏﹏﹏﹏﹏﹏﹏﹏﹏﹏﹏
國史館　令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6年1月12日
發文字號：國審字第1061000083號
修正「國史館館藏檔案史料開放應用要點」，並自即日生效。
附修正「國史館館藏檔案史料開放應用要點」
館　長　吳密察
國史館館藏檔案史料開放應用要點
中華民國105年7月28日國審字第1050002827A號函訂定
中華民國106年1月12日國審字第1061000083號令修正
一、為辦理有關國史館（以下簡稱本館）館藏檔案史料開放應用事宜，特訂定本要點。
二、本要點所稱檔案史料，係指由政府機關移轉，或法人團體、個人捐贈之公文、照片、日記、手稿、信函、書籍等各類文書及攝影、錄影音資料。
三、本要點所稱檔案史料之開放應用範圍，包括：
(一)公布目錄資訊。
(二)提供諮詢服務。
(三)提供閱覽、抄錄或複製。
(四)檔案史料編輯或研究出版。
(五)展覽。
(六)其他有關開放應用事項。
四、本館應主動公開檔案史料目錄資訊，其方式如下：
(一)利用電信網路傳送或其他方式供公眾線上查詢。
(二)刊載於政府出版品。
(三)提供公開閱覽、抄錄或複製。
(四)其他足以使公眾得知之方式。
五、民眾應用檔案史料，應先利用本館查詢系統，依目錄標示之閱覽方式應用。
完成檢視之檔案史料，依其數位化、權利約定等情形，以線上或到館閱覽數位檔等主動公開方式提供應用，不受申請資格之限制。
如有尚未完成檢視或內含依法限制應用情形者，須經申請後提供應用。
六、申請本館館藏檔案史料，需具備下列資格：
(一)具有中華民國國籍並在中華民國設籍之國民及其所設立之本國法人、團體。
(二)持有中華民國護照僑居國外之國民。
(三)平等互惠之外國人。
檔案史料當事人申請應用相關之檔案史料，本人應檢具身分證明文件；繼承人應併附身分關係證明文件。
委由代理人申請應用檔案史料，如係意定代理者，應檢具委任書及相關身分證明文件；如係法定代理者，應敘明其關係，並檢具相關證明文件。
外籍人士申請應用檔案史料，應附居留證或護照等相關證明文件影本，必要時，應提具該國法令有無限制中華民國國民申請應用該國政府資訊之相關證明資料，以供佐證。
七、檔案史料應用申請案件之准駁，依檔案法、政府資訊公開法及其他相關法令規定辦理，並於受理申請之日起三十日內為准駁之決定。
檔案史料內容如有依法限制應用之事項，採分離處理，僅就其他部分提供之。
檔案史料原件保存狀況不佳者，於完成修護或數位化後，始進行准駁處理。
檔案史料原件因修護、數位化、展覽、機關檢調或其他情形無法提供應用時，應告知申請人理由及得以應用之時間。
國立研究院、公私立大學及經教育部核准設立之學術研究機構，因學術研究有聯繫檔案史料內當事人需要，應檢具檔案史料研究具結書及研究計畫，向本館提出申請。經本館審酌後得提供屆滿三十年檔案史料內之個人地址及電話資料。
八、檔案史料內容涉及他人智慧財產權、或有權利約定、或有不易於重製或複製等情形者，得僅供閱覽。
檔案史料紙本原件僅供民眾閱覽、抄錄或翻拍。
九、閱覽、抄錄檔案史料免費。複製檔案史料依「國史館提供政府資訊收費標準」收費，於收訖相關費用後，寄交檔案史料複製品及收據。
十、為利民眾應用檔案史料，設置檔案史料應用處所，包括：
(一)臺北閱覽室：提供館藏數位檔案史料應用服務。
(二)新店閱覽室：提供館藏無數位檔之原件檔案史料應用服務。
有關閱覽室使用須知，由本館另定之。
十一、民眾或機關引用、編輯出版或公開展覽檔案史料複製品，應載明出處，並兼顧公共利益及第三人正當權益之維護。
國史館　令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6年1月13日
發文字號：國審字第1061000085號
訂定「國史館閱覽室使用須知」，並自中華民國106年2月6日生效。
附「國史館閱覽室使用須知」
館　長　吳密察
國史館閱覽室使用須知
中華民國106年1月13日國審字第1061000085號令訂定
一、依據國史館（以下簡稱本館）館藏檔案史料開放應用要點第十點第二項，特訂定本須知。
二、閱覽室地點、服務時間及服務內容如下：
(一)臺北閱覽室：週一至週五，九時三十分至十七時，提供館藏數位檔案史料應用服務及開架書刊閱覽服務。
(二)新店閱覽室：週一至週五，九時三十分至十六時三十分，提供館藏無數位檔之原件檔案史料應用服務及閉架書庫調閱服務。
國定例假日不開放；如有其他特殊原因停止開放時，另行公告周知。
三、閱覽室入館方式如下：
(一)進入臺北閱覽室時，應出示政府發行貼有照片之身分證明文件，於服務檯完成登記後，依服務人員指示於指定座位應用數位檔案史料。
(二)新店閱覽室以事先預約為原則，於新店館區入口處向警衛人員出示政府發行貼有照片之身分證明文件後，始得進入館區；進入新店閱覽室後，於服務檯完成登記後，依服務人員指示於指定座位應用原件檔案史料。
四、為保護檔案史料，閱覽室內裝備必要之監控系統及防火安全設施，除必要物品可攜入閱覽室外，其餘物件應寄放於置物櫃內。進出閱覽室時，應主動出示所攜物品。可攜入物品之原則如下：
(一)可攜入但須置於透明容具者：貴重物品（如錢包等）、重要證件、個人常備用藥、未附橡皮擦之鉛筆、筆記本、耳機或散頁空白紙張等。
(二)可攜入但須於服務檯辦理登記者：可攜式電腦、平板電腦、照相機、具照相功能手機；前述器材之照相功能使用時，不得影響其他使用者權益。
五、已完成准駁處理之原件檔案史料，得於到館前一日於本館檔案史料文物查詢系統送出提調單。現場原件提調時間為十時、十一時、十三時三十分、十四時三十分。每人每次以十卷為原則，每日最多調閱四十卷。
六、紙本原件僅提供閱覽、抄錄或翻拍，使用時應妥善維護，用畢歸還，並經服務人員清點無誤後，始得繼續調閱其他紙本原件。
七、使用者如有暫時離開閱覽室之必要時，須先辦理下列事項，始得離開：
(一)使用原件檔案史料者，須將原件交予服務檯保管，不得攜出。
(二)使用本館電腦登入檔案史料文物查詢系統者，須完成登出作業。
八、應用原件檔案史料應於當日歸還，經服務人員檢查無誤後，始得離開。如有繼續應用原件之必要，倘無人預約閱覽，得保留十四日。
使用本館電腦登入檔案史料文物查詢系統者，離開閱覽室時，須完成登出作業。
使用本館電腦設備閱覽電子影音檔案者，使用完畢後，須通知服務人員辦理後續相關事宜。
九、閱覽、抄錄、翻拍檔案史料免費，複製檔案史料及影印書刊資料依「國史館提供政府資訊收費標準」收費。
十、閱覽室之圖書服務方式如下：
(一)本館書刊除本館員工外，僅提供館內閱覽。
(二)臺北閱覽室書刊區採開架服務，可自行瀏覽取閱；新店閱覽室書庫採閉架服務，請利用本館圖書目錄查詢系統，填妥調閱圖書申請單後，由服務人員入庫取書提供。臺北與新店閱覽室不提供圖書互調服務。
(三)使用閱覽室書刊資料，如有圈點、批註、污漬、摺角及撕破等損壞情形；違反者，應負損害賠償責任。
十一、使用本館提供之電腦、翻拍架、影（列）印機等設備，每人每次使用以二小時為原則，倘無人等候，得續為使用，且以應用館藏檔案史料及書刊資料為限。
十二、設備或物品之使用，如有疑問，應洽詢服務人員，倘因蓄意破壞或不當使用，致生損害者，應負損害賠償責任。
十三、閱覽室內不得有吸菸、飲食、喧嘩、不當使用設施或妨礙他人閱讀之行為；如有前述行為及違反第四點規定者，本館有權停止其使用。
為維護個人隱私，非經同意，閱覽室不得拍照或錄影。
十四、本須知如有未盡事宜，悉依相關法令及本館有關規定辦理。
國史館　令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6年1月17日
發文字號：國秘字第1061000107號
修正「國史館機關檔案及政府資訊開放應用須知」，並自即日生效。
附修正「國史館機關檔案及政府資訊開放應用須知」
館　長　吳密察
國史館機關檔案及政府資訊開放應用須知
民國98年10月2日國秘字第0980003882號函訂定發布
民國106年1月17日國秘字第1061000107號令修正發布
一、國史館（以下簡稱本館）爲辦理檔案法、政府資訊公開法及行政程序法第四十六條有關機關檔案、申請提供政府資訊及卷宗抄錄閱覽規定事項，特訂定本須知。
二、申請閱覽、抄錄或複製本館機關檔案、政府資訊或卷宗等（以下簡稱檔卷），應事先填具申請書（附件一），載明下列事項，向本館申請：
(一)申請人之姓名、出生年月日、電話、住（居）所、身分證明文件字號。如係法人或其他設有管理人或代表人之團體，其名稱、事務所或營業所及管理人或代表人之姓名、出生年月日、電話、住（居）所。
(二)有代理人者，其姓名、出生年月日、電話、住（居）所、身分證明文件字號；如係意定代理者，並應提出委任書（附件二）；如係法定代理者，應敘明其關係。
(三)申請項目。
(四)檔卷名稱或內容要旨。
(五)申請目的。
(六)有使用檔卷原件之必要者，其事由。
(七)申請日期。
前項申請書得以親自持送或書面通訊方式為之。
三、本館受理申請案件後，依申請應用之檔卷性質，由業務承辦單位辦理。
業務承辦單位辦理申請案，應先檢視申請書內容，依規定辦理檢調作業，並擬具准駁與否之審核意見後，簽陳核判。
申請案件之准駁，應自收受申請書之日起十五日內決定，並以審核表（附件三）通知申請人；必要時得予延長。但延長時間不得逾十五日。
前項審核表，除敘明理由駁回申請者外，應載明下列事項：
(一)檔卷應用方式、時間及處所。
(二)檔卷應用注意事項及收費標準。
(三)應攜帶相關證明文件。
四、申請應用程序不符或要件不備，經通知補正者，申請人應於七日內補正；不能補正或逾期不補正者，逕行駁回之。
前點第三項收受申請書之日起十五日，於前項情形，自申請人補正之日起算。
五、申請閱覽、抄錄或複製之檔卷，本館以提供複製品為原則。檔卷經電子儲存者，其應用以影像或複製品為原則。但已釋明有使用原件之必要，經審認合宜者，得提供檔卷原件。
前項檔卷如有不宜抄錄或複製之情形，或複製檔卷有侵害他人智慧財產權之虞者，得僅提供閱覽服務。
六、申請閱覽、抄錄或複製之檔卷，有檔案法第十八條、政府資訊公開法第十八條以及行政程序法第四十六條第二項所定情形之一者，本館得依法拒絕其申請。
抄錄或複製檔卷，如涉及著作權事項，應依著作權法及其相關規定辦理。
七、提供應用之檔卷，如其內容含有前點第一項所定限制應用之事項者，僅就其他可公開部分提供之。
八、申請人至本館應用檔卷時，應出示核可審核表及備有本人照片之身分證明文件，依規定完成登記程序後，始得進入本館指定之檔卷應用處所。
申請人應用檔卷原件時，應由承辦人員陪同為之。
九、申請人進入檔卷應用處所，應遵守下列事項：
(一)禁止飲食、吸煙、喧嘩或其他妨礙他人之行為。
(二)不得破壞環境整潔。
(三)禁止使用墨汁、墨水、修正液、原子筆等易塗損檔卷之工具。
(四)抄錄檔卷時，以使用鉛筆或可攜式電腦為限。
(五)禁止擅自接用電源及連接本館網路系統。
(六)不得破壞本館提供應用之器材設備。
(七)不得有其他不符應用目的之行為。
前項第四款可攜式電腦之使用，非經許可不得為之。其使用應遵守本館資訊安全政策相關規定。
如有必要暫離檔卷應用處所者，應將檔卷交由承辦人員保管；應用影像系統者，則應完成登出作業。
十、閱覽、抄錄或複製檔卷，應保持檔卷完整，不得有下列行為：
(一)添註、塗改、更換、抽取、圈點或污損檔卷。
(二)拆散已裝訂完成之檔卷。
(三)以其他方法破壞或變更檔卷內容。
十一、申請人應用檔卷有違反第十二點及第十三點之情事者，本館得停止其應用檔卷；涉及刑事責任者，移送該管檢察機關偵辦。
十二、申請應用之檔卷，不得攜出檔卷應用處所，並應於當日歸還。
前項歸還，應經本館承辦人員點收無誤或確認登出影像系統後，始將身分證明文件交還申請人。
十三、申請人應於開放時間內進入檔卷應用處所，開放應用時間由本館另行公告之。
十四、申請應用檔卷經核准者，本館依檔案管理局所訂「檔案閱覽抄錄複製收費標準」及「國史館提供政府資訊收費標準」收取費用，並開立收據交付申請人。
圖表附件：
附件一－國史館機關檔案及政府資訊應用申請書
附件二－國史館機關檔案及政府資訊應用委任書
附件三－國史館機關檔案及政府資訊應用申請審核表
申請流程圖


附件一
國史館機關檔案及政府資訊應用申請書    申請書編號:
	姓  名
	出生年月日
	住(居)所、聯絡電話

	申請人
	
	地址：
電話：(H)
      (O)
E-mail：

	
	身分證明文件字號
	

	
	
	

	· 代理人

與申請人之關係
（　　　　　　）
	出生年月日
	地址：
電話：
E-mail：

	· 
	
	

	· 
	身分證明文件字號
	

	· 
	
	

	申請人職業：□教□軍□公□商□學生□自由業□服務業□其他

	· 法人、團體、事務所或營業所名稱：　　　　　　　　　　　　
地址：　　　　　　　　　　　　　　　　　　　　　　　　　
　（管理人或代表人資料請填於上項申請人欄位）

	序號
	檔　號
	機關檔案或政府資訊名稱或內容要旨
	申請項目(可複選)
閱覽、抄錄／複製

	1
	
	
	　　□　　 □

	2
	
	
	　　□　　 □

	3
	
	
	　　□　　 □

	4
	
	
	　　□　　 □

	5
	
	
	　　□　　 □

	※序號　　　　　有使用機關檔案或政府資訊原件之必要，事由：

	申請目的：□本人或關係人資料查詢 □學術研究 □業務參考 □新聞刊物報導
　　　　　□其他（請敘明目的）：　　　　　　　　　　　　　　　　　　　

	此致　國史館

 申請人簽章：　　　　　※代理人簽章：　　　　申請日期：　　　　


請詳閱後附個人資料提供同意書及填寫須知
個人資料提供同意書
本同意書先說明國史館（以下簡稱本館）將如何處理本表單所蒐集到的個人資料。當您勾選「我同意」並簽署本同意書時，表示您已閱讀、瞭解並同意接受本同意書之所有內容及其後修改變更規定。若您未滿二十歲，應於您的法定代理人閱讀、瞭解並同意本同意書之所有內容及其後修改變更規定後，方予簽署，但若您已簽署，視為您已取得法定代理人之同意，並瞭解以下所有規範。
一、基本資料之蒐集、更新及保管
1.本館蒐集您的個人資料係在中華民國「個人資料保護法」與相關法令之規範下，依據本館【隱私權及資訊安全政策聲明】，蒐集、處理及利用您的個人資料。
2.請提供您本人正確、最新及必要完整的個人資料。
3.本館因執行業務所蒐集您的個人資料包括姓名、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身分證字號、營利事業統一編號、立案證號或國籍、護照號碼及相關證明文件）、戶籍或通訊地址、聯絡電話。
4.若您的個人資料有任何異動，請主動向本館申請更正，使其保持正確、最新及完整。
5.若您提供錯誤、不實、過時或不完整或具誤導性的資料，如造成相關權益受損，由您自負責任。
6.您可依中華民國「個人資料保護法」，就您的個人資料行使以下權利：
(1)請求查詢或閱覽。(2)製給複製本。(3)請求補充或更正。(4)請求停止蒐集、處理及利用。(5)請求刪除。
但因本館執行職務或業務所必須者，本館得拒絕之。若您欲執行上述權利時，請參考本館【隱私權及資訊安全政策聲明】之個人資料保護聯絡窗口聯絡方式與本館連繫。個人資料保護申訴電話：02-2316-1063，申訴電子郵件信箱：drnh@drnh.gov.tw。但因您行使上述權利，而導致權益受損時，本館將不負相關賠償責任。
二、蒐集個人資料之目的
1.本館為執行「國史館機關檔案及政府資訊開放應用須知」相關業務需蒐集您的個人資料。
2.當您的個人資料使用方式與當初本館蒐集的目的不同時，我們會在使用前先徵求您的書面同意，您可以拒絕向本館提供個人資料，但您可能因此喪失您的權益。
3.本館利用您的個人資料期間自即日起10年內，利用地區為台灣地區。
4.個人資料蒐集、使用、控管安全聲明：
（1）本申請書所蒐集的個人資料，僅限於確認申請人員身分控管使用，除非資料提供人同意，本館絕不會將您的資料轉做其他用途，亦不會公佈任何資訊。
（2）本館會致力保護您個人資料的安全並運用各種安全技術和程序來協助保護您的個人資料，避免未經授權的存取、使用或洩露。
三、基本資料之保密
您的個人資料受到本館【隱私權及資訊安全政策聲明】之保護及規範。請查閱本館完整【隱私權及資訊安全政策聲明】。本館如有因違反「個人資料保護法」規定或因天災、事變或其他不可抗力等事件，致您的個人資料被竊取、洩漏、竄改、遭其他侵害者，本館一旦獲知將於查明後以電話、信函、電子郵件或網站公告等方法，擇適當方式通知您。
四、同意書之效力
1.當您勾選「我同意」並簽署本同意書時，即表示您已閱讀、瞭解並同意本同意書之所有內容，您如違反下列條款時，本館得隨時終止對您所提供之所有權益或服務。
2.本館保留隨時修改本同意書規範之權利，本館將於修改規範時，於本館網頁(站)公告修改之事實，不另作個別通知。如果您不同意修改的內容，請勿繼續簽認接受本同意書。否則將視為您已同意並接受本同意書該等增訂或修改內容之拘束。
3.您自簽署本同意書取得的任何建議或資訊，無論是書面或口頭形式，除非本同意書條款有明確規定，均不構成本同意條款以外之任何保證。
五、準據法與管轄法院
本同意書之解釋與適用，以及本同意書有關之爭議，均應依照中華民國法律予以處理，並以臺灣臺北地方法院為管轄法院。
□我已閱讀並接受上述同意書內容
□申請人               簽名(請親簽)       年   月   日

□代理人               簽名(請親簽)       年   月   日


填　寫　須　知
一、※標記者，請依需要加填，其他欄位請填具完整。
二、身分證明文件字號請填列身分證字號或護照號碼。
三、代理人如係意定代理者，請檢具委任書（附件二）；如係法定代理者，請檢具相關證明文件影本。申請案件屬個人隱私資料者，請檢具身分關係證明文件。
四、法人、團體、事務所或營業所請附登記證影本。
五、機關檔案及政府資訊有檔案法第十八條、政府資訊公開法第十八條以及行政程序法第四十六條第二項所定情形之一者，本館得予駁回。
六、閱覽、抄錄或複製機關檔案及政府資訊，應於「國史館機關檔案及政府資訊開放應用須知」規定之時間及場所為之。
七、閱覽、抄錄或複製機關檔案及政府資訊，應遵守有關規定，並不得有下列行為：
(一)添註、塗改、更換、抽取、圈點或污損機關檔案及政府資訊。
(二)拆散已裝訂完成之機關檔案及政府資訊。
(三)以其他方法破壞機關檔案及政府資訊或變更機關檔案及政府資訊內容。
八、應用機關檔案及政府資訊收取費用，按「檔案閱覽抄錄複製收費標準」及「國史館提供政府資訊收費標準」規定辦理。
九、地址：台北巿長沙街 1 段 2 號。
電話：(02) 2316-1000。
十、本申請書欄位如不敷使用，請另紙書寫並裝訂於申請書後。
十一、有關本館機關檔案及政府資訊開放應用相關資訊，歡迎查詢本館全球資訊網。網址http://www.drnh.gov.tw
附件二
國史館機關檔案及政府資訊應用委任書
委任書編號：             
	姓名或名稱
	委任人
	受任人

	
	
	

	出生年月日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統一號碼
（身分證字號、營利事業統一編號、立案證號或國籍、護照號碼及相關證明文件）
	
	

	住（居）所、事務所或營業所
	
	

	
為委任人                  應用申請案，茲委任受任人                    
代為申請。

    此致 
國史館

  委任人：                    （簽名或蓋章）

  受任人：                    （簽名或蓋章）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請詳閱後附個人資料提供同意書
個人資料提供同意書
本同意書先說明國史館（以下簡稱本館）將如何處理本表單所蒐集到的個人資料。當您勾選「我同意」並簽署本同意書時，表示您已閱讀、瞭解並同意接受本同意書之所有內容及其後修改變更規定。若您未滿二十歲，應於您的法定代理人閱讀、瞭解並同意本同意書之所有內容及其後修改變更規定後，方予簽署，但若您已簽署，視為您已取得法定代理人之同意，並瞭解以下所有規範。
一、基本資料之蒐集、更新及保管
1.本館蒐集您的個人資料係在中華民國「個人資料保護法」與相關法令之規範下，依據本館【隱私權及資訊安全政策聲明】，蒐集、處理及利用您的個人資料。
2.請提供您本人正確、最新及必要完整的個人資料。
3.本館因執行業務所蒐集您的個人資料包括姓名、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身分證字號、營利事業統一編號、立案證號或國籍、護照號碼及相關證明文件）、戶籍或通訊地址、聯絡電話。
4.若您的個人資料有任何異動，請主動向本館申請更正，使其保持正確、最新及完整。
5.若您提供錯誤、不實、過時或不完整或具誤導性的資料，如造成相關權益受損，由您自負責任。
6.您可依中華民國「個人資料保護法」，就您的個人資料行使以下權利：
(1)請求查詢或閱覽。(2)製給複製本。(3)請求補充或更正。(4)請求停止蒐集、處理及利用。(5)請求刪除。
但因本館執行職務或業務所必須者，本館得拒絕之。若您欲執行上述權利時，請參考本館【隱私權及資訊安全政策聲明】之個人資料保護聯絡窗口聯絡方式與本館連繫。個人資料保護申訴電話：02-2316-1063，申訴電子郵件信箱：drnh@drnh.gov.tw。但因您行使上述權利，而導致權益受損時，本館將不負相關賠償責任。
二、蒐集個人資料之目的
1.本館為執行「國史館機關檔案及政府資訊開放應用須知」相關業務需蒐集您的個人資料。
2.當您的個人資料使用方式與當初本館蒐集的目的不同時，我們會在使用前先徵求您的書面同意，您可以拒絕向本館提供個人資料，但您可能因此喪失您的權益。
3.本館利用您的個人資料期間自即日起10年內，利用地區為台灣地區。
4.個人資料蒐集、使用、控管安全聲明：
（1）本申請書所蒐集的個人資料，僅限於確認申請人員身分控管使用，除非資料提供人同意，本館絕不會將您的資料轉做其他用途，亦不會公佈任何資訊。
（2）本館會致力保護您個人資料的安全並運用各種安全技術和程序來協助保護您的個人資料，避免未經授權的存取、使用或洩露。
三、基本資料之保密
您的個人資料受到本館【隱私權及資訊安全政策聲明】之保護及規範。請查閱本館完整【隱私權及資訊安全政策聲明】。本館如有因違反「個人資料保護法」規定或因天災、事變或其他不可抗力等事件，致您的個人資料被竊取、洩漏、竄改、遭其他侵害者，本館一旦獲知將於查明後以電話、信函、電子郵件或網站公告等方法，擇適當方式通知您。
四、同意書之效力
1.當您勾選「我同意」並簽署本同意書時，即表示您已閱讀、瞭解並同意本同意書之所有內容，您如違反下列條款時，本館得隨時終止對您所提供之所有權益或服務。
2.本館保留隨時修改本同意書規範之權利，本館將於修改規範時，於本館網頁(站)公告修改之事實，不另作個別通知。如果您不同意修改的內容，請勿繼續簽認接受本同意書。否則將視為您已同意並接受本同意書該等增訂或修改內容之拘束。
3.您自簽署本同意書取得的任何建議或資訊，無論是書面或口頭形式，除非本同意書條款有明確規定，均不構成本同意條款以外之任何保證。
五、準據法與管轄法院
本同意書之解釋與適用，以及本同意書有關之爭議，均應依照中華民國法律予以處理，並以臺灣臺北地方法院為管轄法院。
□我已閱讀並接受上述同意書內容
□委任人               簽名(請親簽)       年   月   日

□受任人               簽名(請親簽)       年   月   日


附件三
國史館機關檔案及政府資訊應用申請審核表
	申請人：
	申請書編號：           (申請書影本附後)

	台端申請應用機關檔案或政府資訊之審核結果如左：

	□提供應用
	應用方式
	申請序號

	
	□可提供複製品供閱。
	

	
	□可提供原件供閱。
	

	
	□可提供複製。
◎若需郵寄服務，複製費用、郵資及手續費共計新臺幣　　元。請於　　年　月　日前以現金袋或郵政匯票送國史館。（地址：台北巿長沙街1段 2號）
	

	□無法提供
	法令依據：檔案法第　條。
政府資訊公開法第　條。

	申請序號

	
	□內容涉及國家機密。
	

	
	□內容涉及個人犯罪資料。
	

	
	□內容涉及工商秘密。
	

	
	□內容涉及學識技能檢定及資格審查，而有侵犯隱私之虞。
	

	
	□內容涉及人事及薪資資料，而有侵犯隱私之虞。
	

	
	□依法令或契約有保密之義務。
	

	
	□有侵害公共利益或第三人正當權益之虞。
	

	
	□其他
	

	
	理由：

	注意事項及收費標準：
1、 提供應用者，請持通知函並備身分證明文件（身分證、駕照或護照），至國史館應用機關檔案或政府資訊，並請於行前　日前與業務承辦人連絡，以資準備。  （機關連絡人：　　    ；電話：　　　　　　　）。
2、 不服本館審核決定者，得自本審核通知書送達翌日起30日內，繕具訴願書向總統府提起訴願。
3、 餘如背面說明。


（一）本館機關檔案及政府資訊應用服務時間及場所：由本館另行公告之。
（二）閱覽、抄錄或複製機關檔案及政府資訊，不得有下列行為：
1添註、塗改、更換、抽取、圈點或污損機關檔案。
2拆散已裝訂完成之檔案及政府資訊。
3以其他方法破壞機關檔案及政府資訊或變更機關檔案及政府資訊內容。
（三）申請應用機關檔案及政府資訊經核准者，依「檔案閱覽抄錄複製收費標準」及「國史館提供政府資訊收費標準」收取費用。


[image: ]
﹏﹏﹏﹏﹏﹏﹏﹏﹏﹏﹏﹏
總統活動紀要
﹏﹏﹏﹏﹏﹏﹏﹏﹏﹏﹏﹏
記事期間：
106年1月13日至106年1月19日
1月13日（星期五）
˙「英捷專案」－於瓜地馬拉當地時間1月12日
◎拜會瓜地馬拉共和國國會議長塔拉西納（Mario Taracena Diaz-Sol）、於莊嚴會議發表國會演說並於國會貴賓簿題詞
◎設午宴款待僑界代表、致詞並向與會貴賓敬酒致意
˙「英捷專案」－於薩爾瓦多當地時間1月12日抵達
◎由薩爾瓦多共和國外交部長馬丁內斯（Hugo Martínez）接機、接受禮兵致敬並發表聲明
◎與薩國留臺學生及薩國青年座談並致詞
◎出席「宏碁股份有限公司『雲教授』教學模組捐贈典禮」致詞
◎設晚宴款待僑界代表、致詞並向與會貴賓敬酒致意
1月14日（星期六）
˙「英捷專案」－於薩爾瓦多當地時間1月13日
◎與隨團記者早餐敘、致詞並回應提問
◎參訪「阿德賴達（Santa Adelaida）咖啡生產合作社」聽取簡報、參觀洗豆場、晒豆場、體驗咖啡杯測並品嚐咖啡
◎接受薩爾瓦多共和國總統桑契斯（Salvador Sánchez Cerén）以軍禮歡迎、進行兩國元首雙邊會晤、接受致贈「荷西‧馬蒂亞斯‧德爾嘉多‧金質大十字勳章」並致謝詞
◎接受薩爾瓦多共和國總統桑契斯國宴款待並致詞
◎由德阿薇蕾絲（Victoria Marina Velásquez de Avilés）秘書長陪同參訪「中美洲統合體（SICA）秘書處」，接受展覽代表呈贈針繡包布巾及皮包、透過視訊與學員交談並與德阿薇蕾絲秘書長晤談
◎前往「薩京大教堂」憑弔羅梅洛真福品（Beato Oscar A. Romero）陵寢並於貴賓簽名冊題詞簽名
˙「英捷專案」－於美國當地時間1月13日過境舊金山
˙「英捷專案」－於美國當地時間1月14日出席舊金山僑胞午宴並致詞
1月15日（星期日）
˙結束「英捷專案」返抵國門並發表談話（桃園市大園區桃園國際機場）
1月16日（星期一）
˙無公開行程
1月17日（星期二）
˙接見「美臺商業協會」理事主席伍佛維茲大使（Amb. Paul Wolfowitz）等一行
1月18日（星期三）
˙無公開行程
1月19日（星期四）
˙接見105年「鳳凰獎」楷模得獎人一行
﹏﹏﹏﹏﹏﹏﹏﹏﹏﹏﹏﹏
副總統活動紀要
﹏﹏﹏﹏﹏﹏﹏﹏﹏﹏﹏﹏
記事期間：
106年1月13日至106年1月19日
1月13日（星期五）
˙蒞臨「106年度全國大專校院校長會議」致詞並與大專院校協進會代表座談（高雄市左營區蓮潭國際會館）
˙蒞臨「臺灣日本人會暨臺北市日本工商會新年慶祝酒會」致詞（臺北市中山區國賓大飯店）
1月14日（星期六）
˙無公開行程
1月15日（星期日）
˙出席「牽手心連心  寶貝歡年慶」歲末聯歡活動，致詞、頒發感謝狀予主辦單位、參觀園遊會攤位、於口足身障畫家畫作簽名留念並分送手工餅乾予小朋友（總統府）
˙設晚宴款待「兩公約國家報告國際審查會議審查委員」並致詞（總統府）
1月16日（星期一）
˙蒞臨「兩公約第2次國家報告國際審查會議開幕式」致詞（臺北市中正區張榮發基金會）
1月17日（星期二）
˙接見「日本維新之會」國會議員訪問團一行
1月18日（星期三）
˙無公開行程
1月19日（星期四）
˙以「總統府國家年金改革委員會」召集人身分召開「年金改革國是會議會前記者會」（總統府）
[bookmark: _GoBack]˙接見印度「聖布里托集團」創辦人布莉朵（Vimala Britto）等一行











轉　　載
（轉載司法院大法官議決釋字第743號解釋）
（內容見本號公報第29頁後插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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